
在我国饮用水领域，国
标、地标、企标……标准繁多
一直饱受诟病。整合前，饮
用水国标就有生活饮用水、
饮用天然矿泉水、瓶（桶）装
饮用水、瓶（桶）装饮用纯净
水等四个；地标更是“山头林
立”，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也
有天然净水、天然山泉水等
多个标准。

此次公布的标准，整合
了瓶（桶）装饮用水和瓶（桶）
装饮用纯净水两个卫生标
准，目前天然矿泉水的国家
标准也在修订过程中。“这一
标准当时是以强制性国家标
准发布的，但在名称上没有
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字
样，在整合时决定还是要作
为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因此
正在修订。”翟鹏贵表示，这
一标准中微生物等指标都已
与国际接轨。

专家认为，新国标出台
后需严格执行，同时也应对
众多的地方标准进一步梳理
整合，对山泉水、天然水等是
否可继续使用予以明确。广
西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秘书
长许强此前就曾对媒体表

示，希望保留山泉水的标签，
他认为如果将纯净水、天然
矿泉水之外的水种统一归为
其他饮用水，会导致广西山
泉水品牌价值弱化，因此申
请保留。

在 国 家 卫 计 委 官 网
2014年2月挂出的征求意见
稿中记者看到，包装饮用水
也曾一度被分为饮用纯净
水、自然来源饮用水和其他
饮用水三类，其中自然来源
饮用水主要就包括山泉水、
天然水等非矿泉水类。而在
最终公布的新国标中，自然
来源饮用水分类被取消，划
归到了其他饮用水范畴。

“目前这些地方标准中
所有内容都必须服从新国
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厉曙光表示，指标要求严于
国标的，可以沿用地标要求；
但低于国标的，必须要以新
国标为准，品名也必须依照
新国标的要求进行。“实际上
在标准领域，出现了国标后，
地标应该自动失效，这样才
能让饮用水真正告别‘乱名’
时代。”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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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将喝什么样的水？
——权威解读包装饮用水新国标三大焦点

我们喝的水能分为多少
种？许多消费者可能不知道：
有按照含量分类的，不仅有富
氧水，也有富氢水；有按照人群
打广告的，有分子团小的“月子
水”，也有更适合婴幼儿的“宝
宝水”；有按产地分类的，例如
产自高峰的冰川水，使用特殊
技术的“太空水”。甚至有电商
曾卖出了600元200毫升的“量
子共振信息水”，号称可以“隔
空治病”。

5月24日，《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包装饮用水》正式开始实
施，对“概念水”进行了规范，对
微生物指标进行了调整。饮用
水新国标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

对于“概念水”，标准中明确规定，
包装饮用水的名称应当真实、科学，不
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干种成分来命
名包装饮用水，不得标注“活化水”“小
分子团水”“功能水”“能量水”以及其他
不科学的内容。

业内人士介绍，天然矿泉水的生产
成本和对水源地的要求，比其他饮用水
高。但由于过去国标并未明确，一些厂
家可能在自来水中添加矿物元素的添
加剂，并混淆“矿物质水”和“矿泉水”之
间的区别；或通过增加花样百出的“功
能”，炒作概念，最终卖出高价。

此次标准明确表示适用于直接饮
用的包装饮用水，但不适用于饮用天然
矿泉水。这就意味着，在饮用水领域，
未来至少会出现饮用纯净水、天然矿泉
水和其他饮用水等三类，矿物质水等

“概念水”不能再“任性”，而苏打水、干
姜水等属于饮料，并不在新国标的规定
范围内，命名不会受影响。

一些品种已经提前更改了名称，例
如康师傅矿物质水，更名为“康师傅优
悦包装饮用水”。“由于水类的名称和食
品安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国家给
了企业一定时间，进行库存旧版标签的
消化过渡。”杭州娃哈哈集团食品技术
法规经理翟鹏贵告诉记者，公司的产品

“富氧水”已经改名为“氧世界包装饮用
水”，采用的是“商标＋品类名称”的表
述方式。目前新标签在各个分公司的
使用进度不一样，已经有个别分公司开
始使用新标签。

“矿物质水就是纯净水加少量矿物
质，不是因为这些矿物质多么有营养，
少了不行，而是因为这些矿物质可以满
足消费者对口感的要求。”食品安全博
士钟凯说，而类似磁化水、量子共振信
息水、富氢水、电解水、生物离子能量催
化水、离子重组水等各种所谓“科学概
念”，虽然让消费者云里雾里，但它们没
一个得到科学界认可，“别信就是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概念水”会立刻
从市场上消失。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规
定，2016年 1月 1日以后生产的水才需
要符合上述标签标识，此前生产的水可
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翟鹏贵说，包装
饮用水的保质期在12-24个月之间，这
意味着在2018年 1月 1日前，使用旧包
装的产品，也就是一些所谓的“概念水”
还可能在流通领域出现。

在新国标中，备受关注
的是微生物指标的改变，不
再保留菌落总数、霉菌和酵
母计数、金黄色葡萄球菌、沙
门氏菌及志贺氏菌指标，新
增了铜绿假单胞菌指标。“增
减”引发质疑，“这是不是意
味着以后不合格的水，要升
级为合格的了？”

“取消菌落总数指标并
不意味着水质降低。”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
准二部副主任王君表示，菌
落总数属于卫生指示菌，一
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公众健
康。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来看，有益的（如乳酸杆菌、
双歧杆菌）和有害的（致病
菌）都是极少数，水中的绝
大多数细菌是既无益也无
害的。

而过度控制卫生指示菌
和杀菌还可能带来饮用水中
溴酸盐含量升高的副作用，
反而构成健康风险。一位业
内人士指出，过去标准中菌
落总数限定较严格，为了达
到标准，厂商使用臭氧杀
菌。“最后菌是达到要求了，
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臭氧
杀菌的副产物溴酸盐有可能
升高，构成健康风险。此次
取消相关指标，就是希望减
少这种过度加工。”

王君介绍，目前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国际

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IC-
MSF）、国际瓶装水协会（IB-
WA）、美国、澳大利亚和欧
盟等相关标准法规中，也未
对包装饮用水设立卫生指示
菌指标。

而且，取消菌落总数不
代表对企业的生产卫生不进
行监管。王君介绍，国家卫
计委正在组织起草《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生产
卫生规范》，将通过生产加工
过程控制，加强对卫生指示
菌的监测和管理。

“这相当于饮用水的
GMP标准，标准中要求厂家
在每个环节应该如何细节控
制、对微生物进行监控，进一
步加强对生产过程的全流程
控制，而不是通过最终产品
的检测来达到效果。”翟鹏贵
说，事实上只要生产过程规
范，菌落总数一样可以控制
在较低水平。

专家同时解释，取消金
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及
志贺氏菌指标这三个指标，
是因为这么多年测下来发
现，这三个致病菌几乎没有
在包装饮用水中被测出来
过，从风险评估的角度说，
在这一类产品中不太可能
发生这三类致病菌的风险，
反而是铜绿假单胞菌风险
监测中经常出现，所以更换
了一下。

焦点：取消菌落总数指标如何保证水质？
解读：并不意味着水质要求降低

焦点：国标、地标、企标山头林立局面将终结？
解读：出现国标后地标等将消失

焦点：忽悠人的“概念水”
是否将消失？

解读：最迟2018年前退市


